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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西
直
加
拿
大
社
電)
據
駐
r•*貢
美
使 

館
發
表
人
稱
：美
國
一
位
舄
級
官
員
曾
與
牽 

涉
北
越
間
諜A
員
來
往
，是
用
於
IP常
工
作 

上
的
責
任
。
，

南
越
特
務
警
察
首
長
阮
謀
中
將
曾
發
表 

一
項
文
色•
一
個
有
組
織
的
間
諜
網
曾
在
西

貢
活
動4 -
年
，

破
度
，拘 
fHi十
四
人

_
，
lt
巾
的
間
諜 

:

美
國
高
級
官
員

文
錫
，
曾
在
西
買
與 

的
曾
晤
，
但
指
絶
作

- 更详
報
台
，
氏
爲
有
關
齢
寧 
的
文
件
，

第
一 

已
棒
交
美
阈
當
一

進
行
番
杳
中
一

《
則
謂
••
阮
謀
所
提 
//! 的 

，
曾
與
供
文
釣
在
一 
起
的 

職
業
外
交
人
員
古
里
保
夫

美
使
館
發
言 

集
體
照
片
中

貝-* 
- 
張

美
國
人
，
是
一 
位

西
貢
破
獲
間
諜
網
牽
涉
美
使
館
高
級
官
員

由
- 
九
六
六
年 
一
月
至
一
九
六
九
二
月
期

♦間
，在
美
使
館
担
任"
治
部
門
工
作 

古
里
保
夫
以
政
治
事
務
記
者
的
身
份
， 

其
主
层
丁
作 
fll調
自
南
越
國
内
各
万
面
民
衆 

集
曾
的
情
况
，争 
使
館
方
面
認
爲 
肘
等
単
體 

照
片
，沒
有
什
麽 6
耍
性
。

南
越
佛
敎
集
會
遇
爆
炸 

q
電
：據
南
越
軍
總
部
報%
，昨
晚
在 

西
貢
西
北
部
的
】次
佛
教
使
集
會
中
，突
然 

發
生
爆
炸
，曾
布
婦
狩
十
四A
 
被
炸
雖
命
。 

幷
相
信
此
乃
一
位
婦
女
恐
怖
份
子
受
越
共
指 

便
的
行
動"

二
施
漢
諾
决
在
申
麻
居
留
 

丁
，口I
，人
香#

一1匚
路
着
2
柬
國
亭
确 

〈一 
模
諾
於
國
内
政
變
破
黜
後
，酢   

^
 在"
京
宜

佈
彼
將
繼 續
在
中
蘇
兩
國 居
留
、 

據
北
京
新
華
社
發
表
消
息
，
謂
施
漢
諾

今

jE255B25BKK®
S2S2$B325B2525255

) 
曾
要
求
中
蘇
网
國
政
府
准
予
居
留
，過
着
逃 

一
亡
生
宿̂
幷
獲
得
中
蘇
两
政
府
的
同
意
。

*-:

，施
漢
諾
曾
聲
明
：
彼
極h
設
法
准
翻. 

- 
金
遅
府
的
新
世
權
。同
時
幷
否
認
外
傳
有
大. 

一 
量
財
政
存
於
瑞
士
銀
行
，.成
爲
世
界
第
七
富 

一
套
的
消
息-

一 

日
政
治
代
表
團
訪
北
京

派
到
『

戌 年

艮 幸 費 價 目 表 j^^jj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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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小 十 六 日

•
啜

零一

一毛，

(
東
京
廿
三H
美
聯
社
電)
日
本
執
政 

黨
政
治
代
表
團
昨
已
抵
訪
止
京
，與
中
共
館

.戶 一

今
陰
雲
綿
用 
明
晨
陰
午
晴1

袖
展
開
談
判
。日
本
現
承
認
國
民
政
府
，但

治
観
念
的
遡

高
温
度 

11
二
低
温
席
三
七
」
途
私
人
與
中
共
貿
易
.

一導
飽
份
子
要
安
心
與
農

(
華
盛
頓 e
聯
計
電)
»
官
方
透
露
消

督(
作
三
年
或
更
長
的
時 
息.
，美
國
務
卿«
廉
羅
氷
斯
今
日
巳
對
國
會

康
神
，
赤
無
效
果
。

®
袖
說
中 
總
統
匿
臣e
拒
絕
以
色
列
欲
增
購 

制
式
戦
機
的
要
求
，但
美
國
將
療
默
十
険
僮 

元
，給
以
色
列
新
的
政
財
上
援
助.6 

卜
議
院
英
和16

領
袖
史
葛
冒
能.
，禍
治 

斯
説
及
匿H

h

對 W
拒
絕
增
加
新
戦
機
援
助
以 

»
 的
計
劃
，是
内
其
相
信
以
國
冃
前
的
軍
金 

實
力
，實
仟
仍
超
越
於
阿
擅
伯
通
象
，但   

^
 

若
中
東
的
軍■
力
量
的
期
衡
巳
有
所
轉
墨A 

則
美
國
的
計
劃
將
可
能
變
坦
，
而
迅
即
終
予 

更*
的
戰
機
援
助
以
國
。

印
度
孟
買
西
岸
地
震
，

一,

昌
反
圏
手
澤
東
政 

季
龍
娜
盘
券
影
 

房
速 e
Y

同
原
文
謂" 

T

t

伤
敲
円
爭
， 

擲
町
赴
蜉
籲
共
黨
人
員
要 

毎
等M
敲
份
子
，碰
其
趣 

黄
義
纯

«-鲁
主
義
的
政
治

難
板
子
大
難
町
以
分
為
三

H
f

響
力
的
智
識
禅 

正
如
毛
澤
東 *
 

仍
於
恨s
6
^
 

團
結
敦
育
漫
膏 

向
用
毛
氏
的
鑫

觀
念
。 

4  

目
前
也 

類:

一

二
)  
»

一»敏團給 

忠識教國 

&
俠徐奸

黎
巴 1
 

曾
越
置
進
仃
攻
擊
 

一
台
拉
襟
美
聯
社
電)
黎
巴
嫩
軍
方) 

發
言
人
指
圉.
母
列
軍
隊
，曾
越®
黎
巴 

土
遠
叫
拜
建
村
內
，將
，座
獨 

立
房
屋
雑
毀
。丁

發
言
人
为 W
r-以
軍
於
侵
人» 
不
久
， 

以
軍
炮
兵
亦
缝
滑
一
村
攻
擊
，但
只
在 

該
村
者
成
軽
盗
失   

Aff已
。

崔
扌 

疆
消
防
高
級
官
員 
表
录
延
搭
e
時 

易

【
寺
〕
育
死 
使
機y
能
增
加
數
小
時
刑
行
工
呷.
個
他
們 

I

進 

時
，黎
巴
懒 
的
行
蘭
，费
乎
會
微
怒
其
應
工
會
的
會
員
。 

0
豪
蒙
屮
一
旨
拉
日
在
/

罷
IX 人

士3

在
消
防
局
外
，與
啞
 

等
候
巴
士
鼎 *
人
投
擲
再
彈
，富
一
人 

；
 

喪
生•
十
二
盡
整
外
事
件
。 

裂
態
度.

叙
政
府
决
對
以
色
列 

政
權 

採
取
戰
鬥
報
復
行
動 

学
夂

由

於

西

實

高
 

，大
爲
七
革*
聯
«:電
一
矢
馬
土
革
政 

省
組
辘3
5

軽
愕
？印
度
情
理
再
地
夫
儿 
俯
消
息
指
；
叙
何
亞
方
面,
已
决
定
對
抗 

塀
循
導
的
，睡
叫
M
已"
副
接
管
tt 豈
不
以
色
列
戰
鼠
中
，使
以
色
列
在
佔
領8
倫
高 

断
發
生
亂
富
權
。 

原
地
帶
感
到18

悔
及
受
到
叙
利
顔
報
復
’
 

"

:

较
消
息
指
出
，叙
利

61 
軍
隊
與
巴
勒 

例
議
，然
後
才
止
式
，
期
坦
游
擊
隊
員•
將
省
在
數
日
内
，向
該
高 

-

原
以
色
列
軍
進
行
攻
擊
。 

在
印
电
下
•
中
央
政
府
可
有
權 

以
色1
軍
隊
，在
此
消
息
来
傳
出
前
， 

處
理
各
省
行
瞭
缱
黄
制
後
時
福
並
可
由 
◎
進
入
敍
利
力
境
内
，整
毀
一
在A
居
士
革 

國
自
延
長A
讓
腸
礙
此
皆

--#
63 
身
於
該 
北
部
的«
電
站
。此
外
以
色
列
空
軍
，能
在 

省
敢
黨
，皆
犠
速
得K

多
M-民
支
持A
沒 
大
馬
士
革
東
北
部 
轟
蚱
敍"
亞
审
軍
營
， 

法
組
成
新
省
海
押
要
中
央
政
府
才
掛
手 
以
色
列
指
昔
以
色
列
在
”高
原
地•
一百
四 

處
譽
囈
森
：

十
八
次
意
外
也
件
的
報
復
行
動
。

色
列
軍

英
僕
塲
工
潮
健
解
决 

飛
機
來
仕
不
再
受
阻 

合
敦
路
图 
6:*
)
在
倫
敦
北 8
 國
際 

機
埸
工
作
髙
級
消 &
官
員
，拒 

18工
曾
方
面 

動
吿 
辭
投0
中
仍
决
定
於4
他
消
防
員
罷 

工
時 
fill們
毎1
仍
工
作
十
二
小
時
，使
核 

機
叁
無
機
的V

起
飛
降
落
，
但
消
防
員
亦
於 

投
票
後
，&
示
ffi 意
恢
復
工
作
。6
 以
該
機

懒
漫
界•

・,

但a
級
人
員
的
行
動
，似
乎
隶
向
與
工
會
决

印
度I

智
發
桀
政
亂

總3
 

(
加
曇

甘
地
夫
繪
制
警
事
件
，召
集
各
内 

閣
鎌
長
，嬖

膏

，

令
接
管!

蒙

^^^^^^|^^^

■
W
 

啜

八

改

造

智

識

份

子

 

東
京
厦
饗
)
中
虐
日
関
始
目
行
、一 項
改
造
智
識
份
子
的
雨
劃
，要
使
他
們
輿
農 

唾 
¥-•清
鑫
住
发
工
作
三
年
或
較
長
的
時
間
。

首
.障
僵
善
論
又
••
說
及
昔
計
劃
，
窗
中 
載
千
年
來
史
無
前
例 
一 

韓
針
對
智
憂
涉»
価
唾
革.
♦--拜
謂
：r
在
中
國
的
眞
正
馬
克
思
主
義
者♦
雖
然
他
們
是
」 

野
鼻
爲
少
。

i^k

家
戲
是
來
自
舊
冠
會
的
人
須
勞
動
丄
作
的
家
，他
們
現
仍
處
段

智
識
份
子
要
與
農
丁
兵
同
生
活

工
兵
等
在 
薑 

據

糧
有
力
的1
 

中X

 

- 
種
過
渡
階I
 

及
遇
到
患
襄

的
就
塌
仍
不
堅
定
， 

凝
加
唾
期
便
發4
動
描
。

美
暫
拒
增
援
以
國
戰
機

(
二)
寶
貿
寿
鳥
口
思
主
義
及
願
意 

(
亜
美10

巴
德
路
透»
 電)
印
度
孟
買 

国

人

民

服

'
北
部
西
岸
今H
發
生
大
地
震,
倒
崩
房
屋
廿 

《
三"
驟
龍
流
思
王
義
及
國
家
苕
。 
百
座
，地
買
强
度
約
烈
治
打 很
大
度
。 

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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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

動

高

比

戎

裝

指

揮

擊

破

重

<
1

剛

果

政

變

失

敗

厶

Vm
f」

▲ ▲

(
布
拉
藤
維
廿
二
一
日
路
透
社
電)
非
洲
中
部
剛
果
共

441 國
總
統
高
比
領
導
卜
的
收
府
軍

一
，今
日
曾
整
破
一
次
是
圖
軍
變
的
行
動 
官
方
報
吿
软
軍
用
鞄
皱
擊 ̂
 命
。 

，

- 

自
從
今
晨
政
府
電
台
曾
一
离
廣
福
推
翻
總
統
高
比
政
權
的
消
息
後
，政
口
軍
立
即
大
隊

謂
我
軍
敢
兩
隊
約
五
十
緑
人
，今
晨
曾
一
度
佔
據
電
台 

渡
過
剛
果
河
進
人
剛
果
共
闻
國
境

包
@1電
台
，隨
後
迅
速
發
表
文
自
，

消
息
。眩
等
飯
軍
是
來
自
剛
果
璽
藤
沙
， 

一警吉，政
府
軍
即
發
射
機
險
鎗
掃
射
。

，
廣
播 

，拒
第

美
軍
監
獄
發
中
暴
亂 

(
曼
興
路
透
社
電)
美
國
駐
西 @
軍
司 

令
部
報
为
指
出
，在
此
間
一
美
軍
監
獄
內
， 

囚
犯
爲
阮
議
獄
内
生
活
情
况
，曾
發
生
暴
亂 

事
件
，遣
成
十
七
名
士
兵
受
傷
意
外
事
件
， 

其
中
五
人
傷
勢
嚴
重
。

消
噂
靈
通
人
士
指
出
，
譲
批
暴
亂
囚
犯 

.
，抗
議
如
内
沒
有
醫
藥
設
備
，粮
食
惡
劣
， 

及
生
活
條
件
石
良
，因
此
造
成
暴
亂
事
件
。 

殺
用•師
疑
兇
將
受
審 

(
波
士
頓
美
聯
社
電)
該
名
国
用
鎗
， 

在
飛
機
内
殺
死
副
機
師
男
子
，除
被
提
控
謀

政
府
電
自
幷
發
表
報
例
，
昭
總
統
高
比 

曾
警
戎
裝
率
軍
N
圍
電
台
之
際
，城
內
數

、今一  
千
人
湧
進
街
頤
，
慰
舉
紅
旗
巡
行■
表
示
支 

一  
持
政
内
的
行
動
，隨
後
幷
將
领
軍
領
袖
堅
根

亠 
嘉
的
屍
骸
，公
開 

一 
被
醒
臨
。

一
， 

當1r

軍
巧
在

，
但
未
曾
說
明
如
何

據
電
台
時
期
，總
統
高

比
曾
發
出
警
吿
。如
个
投
降
，則
將
全
部
就 

地
鎗
紋
。

剛
果
前
爲
法
屬
殖
民
地 
於
今
年
一
月

发- 
開
始
員
倫
爲
、民
共E

國
，但
在
；I 去
十
年 

一
，
曾
發
生/
次
軍
變 
堅
根
嘉
白
一
九
六
八

年
政
/
失
敗
俊
一
曾
逃
亡
出
國
，
後
經
政
府

金

殺
罪
名
外
，並
被
控
觸
犯
空
中
盜
賊
豚
例
。 

被
吿
名
迪
維
奥
，二
十
七
歲
，如
師♦ 

,
1

控
兩
罪
名
，任
何 ( 
験
皆
可
被
處
判
死 

訓
。：
1

，

一
曲
雄
過
維
奥
亦
受
傷
，目
前
仅
留
在
爵 

院
中
就
翳
，
fa警
万
、員
很
出
大
批
人
士
在 

他
病
房
四
週
驚
視
。他
於
復
原
炎
將
破
提
控 

於
法
庭
。

一
英
醫
藥
専
家
委
員
會 

討
論
心
臟
移
植
問
題 

(
倫
敦
路
透
社
電)
爵
藥
專
家
委
員
會 

提
議
指
出
，於
施
行
人
類
心
臟
移
植
手
術
時 

，
有
關
捐
出
心
臓
者
是
自
死
亡
，可
由
一
名 

醫
生
加
以
决
定
。

他
們
館
提
議
，接
受 
心
嵯
移
植
手
術
者 

，
應
破
浜
至
捐
出
心
臟
者
處
，
而
不
應
由
捐 

出
者
遷
以
接
受
者
。

目
前
的
問
題
爲
，就
算
捐
出
心
臟
作
反 

翻
，
有
關
方
面
，是
杏
仍
要
考
慮
到
捐
田
心 

嵯
者
至
親
的
怠
願
，是
否
應
觀
至
編
同
意
後 

，
中
能
執
行
此
一
手
術 
有
關
此
一
問
題
， 

委
員
會
倚
在
研
究
中
，

■ 
希
腊
政
府
上
週
宣
佈

， 
斷
絕
與
羅
外
交
關
係

(
雅
典
路
透
社
電)
雅
典
新
聞
通
哥
社 

報
雪
指
出
，森
臘
政6
已
於
匕
週
六
時
關
閉 

在
沙
利
斯
堡
的
領
事
館
。，

联
通
訊
社A
指
出
，
希
政
编
遵
守
聯
合 

國
安
全
理
事
會
决
議
，於
開
會
討
論
饯
，决 

對
羅
特
西
亜
新
人
政
府
新
絕
外
交
關
係
。 

至

H
1S

爲
止
，在
浄
利
斯
堡
四
，
仍
與 

羅
特
西
亞
育
外
交
關
係
者
爲
葡
萄
牙
與
南
非 

兩
國
。

e
J.

建
議
陰
軍

"
火
災

協
助
撲
減
森   

I*

(
域
学
利
加.痴*
  

*.電
》I

名
新
民
主 

黨
議
員
，用
省
議
會
內
，
提
議 ®
軍
部
刑
機 

與
人
員
，
應
在 

611拿
大
內
用
來
協
助
撲
滅
蘇
皿 

林
大
火
的
工
作
。

威
議
員n
南
錫
克1
如
ill用
一
中
list 蒙
 

彈
飛
機
，於
撲
滅
森
林
大
火
時
，生
観
用
小
宀 

型
飛
機
更 W
效
力
，他
加
稱
，
此
福
剃
練
珏
醴 

也
到
陵
車A
員
有
盒一5

害
，
1C 他
們«
#
*
射

16 各
機81

更
有
益
處

9

資
源 事
威
利
斯
頓• 
於
擁 e
融   

is藜 

森
休
部
費
用
時
，办
同
盘"南 «
覇|8

雅̂
^
 

指
出
巳
向
中
央
繰
府
探
外
募
海9
横
由
風
端 

H

 
汚  

%

- 
壊
籟   

@
警
糞
重
般
 

本
省
三
名
腎
臟
病
人 

在
中
央
醫
院
施
据
腎"
 

(
雪
凯-
於
r
圆
內
，*
有
三
名
本
貧 

SI

民
，在
雲
埠
中
央
留
院"
，接
受A
類
腎 

»
 移
饗
厢
，瓏
三
名
卑
爲
省
居
民
中
，
其 

中
-
*
爲4-

三
歲
穴
男
童
。

A
餘
两
人
分
别
名
莊
臣
，五
十
歲
，雲
， 

高
華
人 
第
人
名
兑
投
度•
三
r
-
一康
， 

雪
梨
埠
人.，联
侦
在
域
多

><| 
埠
附
近
、第
三 

人
爲
訳
十T
歲
男
童
，基
斯
杜
華
，白
石
埠 

人
，三
人
情
况
良
好
。

基
斯
杜
華
兄
弟
，於
去
，五
日
時
，亦 

在
中
央
醫
院
內
接
受
此
一
移
殖
手
術
。 

醫
院
人
員"
除
指
出
三
姓
名
外"
拒 

絕
指 « 指
腎
曾
夭
吝*
^
^
?
^
,
1
， 

. 

內
閣
關
懷
禱
城
露
務 
- 

聽
候
仲
裁
員
新
報
吿
， 

(
奥
太
瓦
加
拿
大
就
電
物
直
指
出9 

除
非
滿
地
可
郵
攸
情
况
有
新
轉8U

中
央
政
二 

餐<
 备
養
:̂
裁員農1

戮
寶$
 

才
對
呼
一0
件R

I

開
討
論e
^

^

h

 

..二
當
碉
堡
7
而
皇
瀬
界
一:週
臺
三
避
鯉
懇 

.

1

曇

i

舞

寿

缪

 

况
報
？

， 
:

…决

—S
U
B
 

-,̂
^

—̂
8
^
 

_
i
l
l
i
i
l
5
 

叡
！e
  

e

nn-̂

a:閉
豊
罗
嘗
萨
£

 

号
一̂

^

懐
史
，̂

^

 

集
人
域
曾
加
個
份
之
左
極 $
御 W
 祁
満
瀬
繼I

爲
内
關
部
長
听
任
命
的
仲
裁
學
牙
上

,0
蓬 

3
罪
無
可
恕
判
監
中
空

丁:
士
套
夕
短
六
十-
或
中
瑟
手
，蘭
並 

制
埠
人
，由
於
共
觸
犯
九
次
叱
知
罪
名/
共
二 

被
處
人
獄
工
于
年
，， 8
士 破
警
方
送
員
名
爲
一
一 

「卷
函
 N
r

他
在"
次
行
劫
中
，共
劫
一

、得
壹
萬
七
行
三
百
元
。

基
士
十
兩
過
前
股
控
，他
承
證
控8
所一 

•
提
控
罪
』,
叫
於 
一 九
六
三
年
停
第 
一 次行一 

刼
，目
前
仍
需
服
刑
兩
年9 
其
他
八
項
罪
名J
一周 

共
被
判
入
豬
二
十
年
同
時
執
行
。

由
於
被
吿
面
鮮
轉
海
有
毛
駒
，因
此
被 

警
方
取
名
「橡
皮
面
」
心•
他
於
三
月
一
一
日 

一 

行
al多
朗
都
麻
宣
銀
行
分
行
，稍
例
在
其
家 

中
被
捕
，
二
仟
九
百
元
劫
飴
巾
，口
起
囘
二
，
仁 

千
二
百
元
。 

之
一

(
滿
纳
可
加   

>
大 &
■

Y

滿
：94
«
 郵 

局
內
，於
週
日
晨3 •
营
会
生
一 a
小
火
，受 

損
郵
件
典
追
三
萬
鐘
，»
 方
指
出
ttlll

小
火 

大
部
頂
原
内
由
於
柵
員
疏
忽
所
致

3  

小
方
族
火
組
人
員n

言
人
宿
出
，調
資 

人
員
對
比
埸
小
火
，皆
認S
曲
人
放
火
所
遛 

或
。早

期
間
，
一 名
侦
探
人
貝
於
發
表
談 8
 

痔
，指
皿 «
郵
局
各
工
作
人
国
皆
懐
疑
。

縄
査
人
員
初
步
認
直A
 

火
警
與
郵
局
工
潮
・
件
育■
 

，  
 

«
工
潮
自
我
月
三
日
超
閹 

始
，
使
滿
地
可 «
政■
務
受 

到
小
良
影
I»。

鼓
火
警
在■
郵
局
四
樓 

發
主
，談 #
郵
局
任
何
人
・ 

皆
吸
烟發

言
人
审
指
出
，

998
 

人
員
，
起
爲
力
一
可
能
爲
某 

一
員
丄
在
請
樓K •
吸
烟
，於 

聽
到
有
人
走
近
時
，.6^.  

星 
<9弄
熄
後
即
把
烟
抛
瓶
， 

亦
可
能
「該
烟
而
造
成*
營
， 

郵
局
内 
一 官
貝
指
出
，不
少
被
即
信
传 

爲
廣
吿
信
件
，所
有
货
毀IB

件
皆
寄
往
古
壁 

省
各
地IS

内
。

火
警
於
發
生
後■
郵
局
員
工
立
刻
用
消 

防
設
備
將
火
熠
撲
滅
。

/
 
一 意 
仆
用
件
，可
能
書
使
已.
、彰
晌 

滿
地
可
郵
欽
版
務
再
受
到 
一 層"
擊
。 

滿 
H1可
郵
務 * 長
，於
降
表
比"
談
話 

時
，*
僧
曲
會
受
測
何 9
 打
擊
・ 

雙
引
擎
飛
機
載
近
人 

由
加
飛
美
宣
佈
失
踪 

(
雲
訊)
由
於7

架
由
白
利
斯
飛
彼
舍 

踹
雙
引
擎
就
機
，於
圆̂
,
乃
亲
在
目
的
地
降
一 

落
，機
内
五N
已
宣
吿
失
踪

Q  

五
人
中
其
中
三hyr

卑
詩
省
人.•
其他一 

兩1
虞
美
團A
r

五*
   

#■名
暫
宋
公
術9.
二 

S

小
札
冊
機
，疑
策
亠
央
自
地
面
報
吿 

，
指
出
什
片
時 
e■■別
南
部
七
十
五
哩
的
我
特
”
 

碧
灣
上
空 &

斬
灣
别
似
卓
駒
省
置   

I
 

。欣
機
嗇
四
尊
八
畤
石
失
鑫
酒
渦
 

图
飛
。

…

宀
「
>
二
」
亡
二
 

搜
索
人
員
，巳
派
黄 »
機
至
沿
途
柞
搜 

索
援
救
工8:
，
，希
电
能

%;索
， 61 失
踪
捕
機
的 

F
落
。 

；  

•■■.
“
 

，、 

匕 

、法
語
系
國
家
代
表
會
、 

推
展
法
籍
敎
苗
拔
箱
产 

(•
期1
备
拿
大
社
雷
齢
央
政
府
還 

息
济
瓏
， *
忌
加
國
首
都
尼
亞
米
所
舉
行
會 

第
中
，•
代
普
意
組
威
一 
产
門
，專
負
實 

旅
展
法
語 «
 亂m
   

»
 育
與
技
衔
合
作
工
作
。 

官
方Si 冒
人
指
出
，
目
前
全
組
織
計
劇 

巳
訂
出
，所
豆
做
工
作
，爲
組
織
一 
部
門
來 

推H
各
項
計
副
而
已
。

發
曾Ais

記
者
稱
，加
拿
大 ®
寡
興 献

部
門
的
車
案
內
，指
出
工
作
人
員5

包
括
古 

壁
省
在
內
。

法
語
國
家
表
示
核
別
或85

地
内
以
法
語 

就
主
，該
新 «
門
共
包
括
有
二
十
唯
，
大
部 

份
爲
歐
洲
與
非
洲
虜
家
。

Vietcria. B. C.
Cot. ?C/20.

一期星 日三作月三


